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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公告 

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 被担保人名称：兰州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 本次担保金额：5000 万元 

 公司对各级子公司累计新增担保总额：94.1997 亿元（含本次） 

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0 元 

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全资子公司兰州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兰州新和”），

以持有的应收账款，向公航旅商业保理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航旅商业保理”）申请融资人民币 5000 万元，为保障相关协议项

下义务和责任的履行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城兰州（地产）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兰州名城”）作为保证人，提供最高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三十五次会议、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

通过《关于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的

议案》。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（详



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5 日、2020 年 5 月 30 日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及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刊登的公司临时公

告 2020-035、2020-040 和 2020-054）。 

本次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上述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，公司或控

股子公司为公司各级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，所融资

金用于子公司生产经营，风险可控。 

二、 被担保企业基本情况 

兰州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，法定

代表人为陈峰，注册资本：壹亿元整，经营范围：房地产综合开发；

建造、销售商品房（凭资质证经营） 

(1)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人民币，万元 

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

总资产  9,669.08   54,770.17  

负债总额  9,191.27   45,752.81  

净资产  477.81   9,017.36 

营业收入 -  -    

净利润  -72.74   -460.44  

(2) 兰州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结构：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名城地产（兰州）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分别持有兰

州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%和 49%的股权。 



三、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近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兰州新和与公航旅商业保理签署《循环保

理合同》，以持有的应收账款，向公航旅商业保理申请融资人民币5000

万元，期限为 12 个月。为保障相关协议项下义务和责任的履行，公

司全资子公司兰州名城作为保证人，与公航旅商业保理签署《最高额

保证合同》，提供最高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本公告日，以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新增担

保额度起算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为各级子公司累计新增担保总额为

人民币 94.1997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2.90%。截

止本公告日，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21 年 4 月 21 日 

报备文件： 

1、《循环保理合同》、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； 

2、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3、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。 


